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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21 年 2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在“2014 年 4 月 13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

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4/264)”的议程项目下，在《执行明斯克

协议的一揽子措施》签署和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通过六周年之际举行

的会议。 

 如你所知，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代表与明斯克联络小组谈判

中的乌克兰代表不同，根据《一揽子措施》，他们没有机会向安理会提出意见。 

 谨随函附上联络小组谈判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代表纳塔利娅·尼科诺罗娃

和弗拉季斯拉夫·代涅戈签字的对讨论的书面意见(见附件和附文)。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瓦西里·涅边贾(签名) 

 

  

https://undocs.org/ch/S/2014/264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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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2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

附件 

[原件：俄文] 

2021 年 2 月 19 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 

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芭芭拉·伍德沃德女士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021 年 2 月 11 日会议的召开正值《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

揽子措施》签署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通过六周年，顿涅茨克

和卢甘斯克州的某些地区对此十分关注。令人惊讶的是，出席会议的不是乌克兰

驻联合国的官方代表，而是解决顿巴斯冲突谈判的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列昂尼

德·克拉夫丘克先生，他曾多次表示，他无权讨论与解决冲突有关的问题，这些

问题属于乌克兰总统和议会的职权范围。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包括克拉夫丘克先

生在内的每一位与会者都确认，《明斯克协议》对于以和平政治方式解决冲突是

有意义的，而且没有其他选择。然而，克拉夫丘克先生和其他一些与会者却公然

企图歪曲《明斯克协议》的意义和内容，以及解决冲突的谈判现状。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顿巴斯代表作为冲突的另一方，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在联

合国安全理事会该次会议上表明其立场。在不考虑顿巴斯代表意见的情况下讨论

解决冲突的想法本身就与《一揽子措施》相抵触，《一揽子措施》明确和无条件地

规定了我们的授权，即直接商定解决冲突的所有条件并将其转化为行动。乌克兰

和其他一些国家企图在没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定的情况下剥夺我们的这一授

权，为此“替换”冲突方，或以诺曼底模式取代明斯克谈判模式，这直接公然违

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这种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立场，

以及乌克兰因此采取的行动或不采取行动，是六年来在解决冲突方面缺乏进展的

根本原因。 

 我们坚信，在联合国这个世界主要外交舞台上，首要和最基本的要求是对冲

突每一方的立场进行彻底和公正的分析。鉴于现行的解决冲突国际惯例表明另一

方应参与解决进程，即使另一方不是国际法主体，这一点就更加正确无疑(关于这

一问题的简述见附件)。 

 为了协助对冲突进行客观分析，我们还就 2021 年 2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会议

上一些最令人不安的发言提出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提供的信息，客

观地确定冲突持续的原因和条件，并制定有效解决办法，防止这一冲突成为“僵

持的冲突”。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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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想指出，顿巴斯代表本身也在尽一切努力有效执行《一揽子措施》和

明斯克一揽子计划中的其他文件。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一项建议，即于 2021 年

4 月至 5 月在明斯克举行一次关于执行《明斯克协议》以解决顿巴斯冲突的国际

论坛(研讨会)。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见附文一和二)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和大会会员

国为荷。 

 

联络小组解决顿巴斯冲突谈判 

顿涅茨克代表 

联络小组解决顿巴斯冲突谈判 

卢甘斯克代表 

纳塔利娅·尼科诺罗娃(签名) 弗拉季斯拉夫·代涅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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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一 

[原件：俄文] 

  冲突方之间在其中一方不是国际法主体情况下的直接对话 

 乌克兰代表拒绝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代表进行直接对话。 

 这种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违反了认可《执行明斯克协议的一揽子措

施》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也违反了国际惯例。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

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

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

求得解决。” 

 《一揽子措施》将乌克兰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列为当事方

(《一揽子措施》第 2 段提到乌克兰军队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武

装编队)。 

 在国际实践中，冲突方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的例子不胜枚举。 

 1. 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之间的冲突始于 1980 年代末，原因是宣布摩尔

多瓦语为唯一国语，以及摩尔多瓦境内对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剧。在尖锐

的武装冲突阶段(1992 年春夏)之后，双方试图达成协议以停止冲突(1992年 6 月，

摩尔多瓦议员与德涅斯特河左岸代表共同批准了和平解决方案的基本原则)，但

这些协议没有得到遵守。1992 年 7 月，俄罗斯和摩尔多瓦总统在德涅斯特河左岸

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一项关于解决冲突原则的协议；根据这些原则，俄

罗斯、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的维和人员被调入安全缓冲区。1994 年 4 月，

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领导人签署了《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河左岸领导人声

明》，启动了定期谈判，随后于 1997 年 5 月签署了《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德涅斯特

河左岸关系正常化原则备忘录》，指出“双方将继续发展彼此之间的国家和法律

关系”。2002 年，成立了德涅斯特河左岸问题解决方案谈判进程框架内政治问题

常设会议，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左岸、俄罗斯、乌克兰、欧安组织以及作为观

察员的欧洲联盟和美国参加了会议(“5+2 模式”)。在这一谈判进程的框架内，起

草了一份《关于联合国家的国家结构基本原则的备忘录》，供摩尔多瓦和德涅斯

特河左岸签署，但签署进程被摩尔多瓦方面打断。目前谈判处于暂停状态。 

 2. 塞浦路斯 

 1974 年，塞浦路斯被划分为希腊南部和土耳其北部两部分。塞浦路斯共和国

和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自 1975 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谈判。在这些谈判

的过程中，穿过绿线变得更加容易，过境过程得到便利，开放了一些检查站，并

考虑了一项统一该岛的计划。2014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

共和国总统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成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声明规定，塞浦路斯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S/2021/168 

 

5/8 21-02479 

 

问题的解决将以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为基础。2017 年，双方交换了将由每个

族裔管理的领土地图，并成立了一个副外长级的工作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

国前总统穆斯塔法·阿金基赞成统一，现任总统埃尔辛·塔塔尔则认为应该有两

个塞浦路斯。 

 3. 印度尼西亚 

 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1976 年至 2005 年)，自由亚齐运动为争取亚齐省的独

立与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武装斗争。随着政府和自由亚齐运动进行谈判，最终

签署了和平协议(2005 年)，冲突得以结束。根据该协议，亚齐获得了“特别自

治”地位，政府从该地区撤军，承诺释放印度尼西亚监狱中的所有叛乱分子，

给予地方当局对自然资源的更大控制权，并给予亚齐公民组建代表其利益的地

方政党的权利。 

 4. 苏丹 

 在当局取消南部的自治之后，苏丹于 1983 年开始出现内部武装冲突，冲突

以政府与南部叛乱分子签署和平条约(2005 年)而告终。该条约规定南部地区实行

自治，按比例分配石油产量，并在 2011 年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给予南苏丹独

立。2011 年，新成立的南苏丹国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5. 菲律宾 

 在菲律宾，几个组织多年来(自 1970 年代以来)一直在棉兰老岛争取建立一个

独立国家。在此期间，菲律宾政府与叛乱分子签署了一系列和平协议。通过实施

协议，首先建立了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然后在 2019 年全民公决后，建立了具

有更大自治权的邦萨摩洛自治区。(不过，根据过渡计划，前战斗人员有资格加入

该地区的武装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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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二 

[原件：俄文] 

  与会者在 2021 年 2 月 11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上与《明斯克协议》

相抵触的发言 

乌克兰(克拉夫丘克先生)： 

 1. 克拉夫丘克先生的整个发言都建立在将俄罗斯联邦说成冲突一方的基

础上，称俄罗斯联邦“占领了乌克兰领土”，引入了“占领当局”。这一立场与正

在讨论的问题，即《一揽子措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没有

关系。乌克兰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将顿巴斯排除在解决冲突进程之外。在这样

做的过程中，乌克兰严重歪曲了作为解决冲突基础的《明斯克协议》的意义和内

容。无论是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还是与《明斯克协议》有关的一揽

子文件中的任何文件或“诺曼底模式”建议，都没有提到俄罗斯联邦是冲突的一

方，也没有提到“被占领土”或“占领当局”。相反，这些文件只直接和无条件地

将乌克兰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某些地区列为冲突方和解决冲突的主体。

在安全理事会会议期间，切维克大使提供的信息也证实了冲突的内部性质，即顿

巴斯没有俄罗斯军队。 

 为了剥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代表在解决冲突中的法律人格

(《一揽子措施》和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地位)，还称诺曼底四方的决定对冲

突方具有约束力。然而，由于按照《明斯克协议》，未经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

些地区的代表同意，不可能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

些地区的代表没有被包含在诺曼底模式中，因此，诺曼底模式的参与者最多只能

核可冲突各方商定的决定，并提出建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根据诺曼底模式领

导人支持 2015 年 2 月 12 日《一揽子措施》的宣言，诺曼底模式履行的是执行《明

斯克协议》的监督机制的职能。 

 2. 据称，乌克兰正在采取“实际步骤”解决冲突。然而，从 2014 年至今，乌

克兰方面没有充分履行《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任何承诺。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和《一揽子措施》实施的六年时间里，基辅一直回避执行确定解决

冲突政治条件的《一揽子措施》的关键条款。与《明斯克协议》背道而驰，乌克兰： 

 (a) 不断违反停火；从 2020 年 7 月 22 日商定的加强停火措施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生效之时起，就从根本上歪曲这些措施，并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单方面

否认这些措施；继续无端炮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某些地区，造成许多受害

者和大量破坏； 

 (b) 经常违反撤出重型武器的承诺； 

 (c) 未能从 2015 年 3 月 9 日起就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在乌克兰

境内未来的冲突后制度(地位)开始对话；没有提出任何关于这一地位的建议，顿

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建议总是被忽视；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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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没有采取行动恢复社会和经济联系，使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

受到全面经济和运输封锁； 

 (e) 没有颁布任何法律规定，防止起诉和惩罚冲突参与者。 

 去年夏天，乌克兰议会(最高拉达)以宪法多数(389 名代表中的 326 名)通过了

一项关于顿巴斯地方选举条件的决议，在原则上拒绝接受《明斯克协议》。在乌克

兰最高立法机构采取这一立场的情况下，继续按照《明斯克协议》就解决冲突进

行谈判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乌克兰使三方联络小组的工作陷于停顿。 

 3. 克拉夫丘克先生提到的政府关于重返社会和过渡时期司法的法律草案

涉及以武力而非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没有考虑到顿巴斯居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乌克兰提交的《执行明斯克协议联合行动计划》草案同样如此。在该计划的 51 项

建议中，有 40 项与《明斯克协议》相抵触，占计划内容的 78%以上。克拉夫丘

克先生声称上述文件符合《明斯克协议》，是背信弃义地歪曲事实。上述文件是公

开的，没有人能轻易核实克拉夫丘克先生这一说法的“适当性”。 

欧安组织(海迪·格劳)： 

 格劳女士在回答安全理事会会议与会者的问题时指出，冲突方的问题“是非

常有争议的辩论的核心……”。然而，随着《一揽子措施》的签署和得到安全理事

会第 2202(2015)号决议的认可，关于冲突方的辩论已经结束。任何恢复这一辩论

的企图都相当于复审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如果没有安全理事会的参与，是不可接

受的。 

欧安组织特别监察团首席监察员兼三方联络小组安全问题工作组协调员亚沙

尔·哈利特·切维克： 

 1. 切维克先生公布了特别监察团在 2020 年确认的与冲突有关的伤亡人数。

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代表在联合控制和协调中心记录的事件中，

并非所有事件都得到了特别监察团的确证。根据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

的代表在联合控制和协调中心及谈判进程中提供的统计数字，2020 年有 7 名平

民死亡，66 名平民受伤。根据监察团的统计数字，在乌克兰境内有 17 人死亡，

41 人受伤。这些数字与每日报告的情况并不一致，根据这些报告，2020 年在武

装冲突地区有 14 名平民死亡(在安全理事会会议给出的数字是 24 人)，其中 11 人

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领土上死亡，3 人在乌克兰境内死亡；84 名

平民受伤(在安全理事会会议给出的数字是 107 人)，其中 61 人在顿涅茨克和卢甘

斯克州某些地区的领土上受伤，23 人在乌克兰境内受伤。 

爱沙尼亚、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挪威、联合王国和美国的代表： 

 1. 有人就俄罗斯联邦作为顿巴斯冲突的一方以及俄罗斯联邦在这方面的

义务作了发言。如前所述，这一立场严重歪曲了《明斯克协议》的“精神和文字”。

支持这一政治路线鼓励冲突的一方(乌克兰)采取破坏性行动，并为冲突的僵持创

造条件。 

https://undocs.org/ch/S/RES/2202(2015)


S/2021/168  

 

21-02479 8/8 

 

 2. 联合王国代表说，地方选举应为顿巴斯的特殊地位铺平道路，这扭曲了

《明斯克协定》规定的行动次序。地方选举是以政治方式全面解决冲突的最后阶

段之一。根据《一揽子措施》，为举行地方选举，应在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

些地区代表商定的情况下，从法律上确定(不生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

区的宪法地位，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未来(待选)当局的组成、地

位和权力。根据“施泰因迈尔公式”，乌克兰关于顿巴斯特殊地位的立法将在这些

选举之后颁布。 

 3. 德国代表在发言中试图淡化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作为谈判

正式当事方的地位，他说，不应在赋予其合法性上花费时间。他还将顿涅茨克

和卢甘斯克称为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安全理事会第 2202(2015)号决议直接赋

予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的代表在解决冲突方面的“合法性”(而非国

际法律人格)。 

 4. 德国代表提到的《布达佩斯备忘录》与乌克兰内部冲突无关，因此也与

《明斯克协议》无关。 

 5. 德国代表表示，需要停止大量发放俄罗斯护照。向顿巴斯居民发放护照

的问题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在乌克兰持续封锁的情况下)，与《明斯克协议》无

关。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呼吁，要求乌克兰停止歼灭顿巴斯居民，解除

封锁，恢复社会经济关系，并根据《一揽子措施》就乌克兰境内顿涅茨克和卢甘

斯克州某些地区的未来地位开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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